安徽中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我校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工作，完善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制度，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，保证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行，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投资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必须贯彻艰苦奋斗、勤俭办学的方针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创建节约型校园，从实际出发，充分发挥校内维修技术人员的作用，适当引进校外维修力量，尤其是生产厂家的维修力量，对全校仪器设备进行维修。
第三条  全校各单位仪器设备的维修统一归口国有资产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国资处”）管理。
第二章  维修范围与管理

第四条  仪器设备维修范围包括：实验用仪器仪表、机电设备、电子设备等经校国资处登记在册，且使用一年以上（或保修期满）并有维修价值的仪器设备；新购入仪器设备尚在保修期内的维修，由校国资处配合使用单位联系供货厂（商）家保修，属于非正常损坏的，需查明原因后方可报修。
第五条  维修实行“自主维修，内外结合”的管理模式。学校组建有临时维修小组，国资处在接到维修申报单后，首先由他们上门服务，能解决的及时解决，不能解决的在保质期内的设备，协助使用单位联系原供货厂商尽快维护、维修；对于超过质保期或因供货厂商路程遥远不能及时维修的仪器设备，则邀请当地专业人员及时维修。
第三章  仪器设备的维修程序

第六条  申请。由申请单位（人）填写《安徽中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申报单》，大型精密、贵重仪器设备须有专家论证、维修方案及详细的经费预算报告，经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报国资处申报维修。
第七条  维修。国资处接到《安徽中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申报单》等资料后，及时填写《安徽中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通知单》，并安排维修人员持通知单及时到达现场，查明损坏原因，确定维修等级（包括外联维修）并尽快安排维修，维修中申请单位（人）应派人协助配合。
第八条  验收。仪器设备维修结束后，申请单位（人）须在设备维修通知单上验收签字；大型精密、贵重仪器设备由申请单位（人）组织邀请校监察审计室等相关单位会同国资处共同验收。
第九条  结算。在仪器设备维修结束后，是校内维修组承修的，承修人将验收签字后的《安徽中医学院仪器设备维修通知单》交回国资处审核，其维修报酬每学期结算一次（维修报酬标准另定）。是校外承修的，承修单位（人）出具结算票据（附维修通知单或合同等），由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认可，经国资处审批后方可报销。
第四章  维修经费的管理

第十条  经费来源及维修经费列支渠道：
（一）经费来源
学校每年核定一次，划拨教学仪器专项维修经费，其使用范围仅用于教学仪器设备的一般性维修。仪器设备维修经费不得挪作他用。行政办公用（经营性单位除外）仪器设备维修材料经费从各部门年度切块经费中支付，科研仪器设备维修材料经费由科研实验中心负责解决。
（二）维修经费列支渠道
本维修经费仅适用于单项金额在两千元以下的仪器设备维修项目。单项金额在两千元以上的大额维修项目，需向学校申请专项经费。由校内维修小组维修的教学仪器设备，其材料由国资处采购，维修人员的劳务费按规定标准执行；校外人员维修的仪器设备费用的报销，材料费一栏应详细注明损坏部件名称、规格、型号、价值（合同项目除外），损坏的部件收回按废品处理。
第十一条  所有维修费均按合同条款或验收合格后，凭结算手续，经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、国资处审核后，按学校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报帐付款。
第五章  仪器设备维修人员岗位职责

第十二条 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国家及学校利益； 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学、科研服务的思想，做到“热情、周到、及时、耐心|，努力确保学校所有教学仪器的正常使用；
第十三条  认真做好维修记录、材料的使用记录，建立维修档案；节省各类维修材料，坚决杜绝把学校的设备、配件用作它用；
第十四条 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维修规程进行操作，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。保证维修场所的整洁安全，做好维修标志，防止他人因不明情况而造成伤害；爱护公共财物，勤俭节约，变废为宝，爱惜保管好各类维修工具。
第十五条  杜绝维修工作中的不正之风，对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、收取回扣、索贿受贿的行为要严肃处理。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校国资处负责解释。
